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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诺丁汉大学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1. 总则 

1. 为加强学校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工作，落实专项资金执行管理责任，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管理机制，

提高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依据《宁波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波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甬政办发〔2014〕247 号），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2. 本办法所称财政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指学校从省、市财政部门取得的具有专门用途的

专项资金。 

3. 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应按照“科学、规范、高效”的原则，强化主体责任，保障资金安全，发挥专

项资金最大效益。 

4. 本办法所称专项资金使用执行率是反映专项资金执行进度的指标，指已执行的专项资金经费占该财

政专项资金全年预算经费的比率，用百分比表示。 

2. 专项资金管理职责 

为严格落实专项资金管理责任，学校主要相关职能部门具体管理职责如下： 

1. 归口管理部门负责本部门履职范围内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的全过程管理。主要职责是：组织本部门管

理的财政专项资金项目预算的申报及审核；按照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项目进度管理使用资金；

督促并推进专项资金使用执行；定期或项目结束时，开展复核绩效自评。 

2. 项目执行部门负责本部门执行的专项资金项目的预算申报和执行工作，定期向归口管理部门汇报项

目执行情况、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并开展绩效自评工作。 

3. 财务部门作为学校财政资金的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专项资金到位后及时立项、入账；严格按照要

求进行独立核算；督促预算执行。 

4. 采购部门根据财政专项资金的采购要求，编制各类采购计划，确定采购方式。 

5. 合规办公室按要求对专项资金预算执行和使用情况开展审计工作 

3. 专项资金经费管理 

1. 专项资金预算编制，由学校归口管理部门根据项目建设需要，结合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如实申

报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科学编制预算（含采购预算），合理设置绩效目标。 

2. 专项资金下达后，按要求严格执行分项单独核算，经费使用严格遵守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及学校的相

关规定，按照批准的预算用途、范围专款专用。 

3. 专项资金预算调整，原则上不作调整，确因特殊原因需调整项目预算的，由归口管理部门提出预算

调整申请，按照规定程序报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批。 



 
 

4. 专项资金执行进度要求。除奖助学金、科研经费外，其他专项资金原则上应达到以下进度：每年 7 

月底、9 月底、11 月底、12 月底，执行进度应分别达到 50%、75%、95%和 100%；奖助学金根据省

市要求及时发放，12 月底执行率应达到 100%；科研经费按科研相关管理规定，尽快完成预算执行。 

5. 专项资金执行进度动态监控。项目执行部门应定期登录学校财务系统，实时查询最新的项目专项资

金使用进度，并定期向归口管理部门汇报。归口管理部门对未达到序时进度的项目，应研究分析原

因，提出改进措施，加快项目实施。 

6. 专项资金涉及政府采购项目的，依法实施政府采购。 

4.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 

1. 学校建立专项资金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加强专项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提

高专项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2. 归口管理部门应对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运行情况进行跟踪管理，发现绩效运行与原定目标偏离的，应

及时分析原因并督促落实；对存在严重问题的，应及时向分管校领导报 告，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3. 年度结束或项目执行完毕后，项目执行部门应对项目执行情况、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及绩效目标完

成情况等开展绩效自评，归口管理部门应对自评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复核。  

4. 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机制。对达不到绩效目标或评价结果较差的，予以公开通报，并

责令其限期整改，不进行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部门，根据情况进行校领导约谈或减少以后相关项目

预算安排。 

5. 附则 

1. 本办法由财务部负责解释。 

2.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